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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公司董事会于 2024年 5月 30日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34）；

（二）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变更提案。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获得通

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4年6月19日（星期三）15：00，会期半天。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楼五楼大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四）召集人：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振高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会议提案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共 251人，代表股份：4,634,975,8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57.6650%；其中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共 36 人，代表股份 3,859,736,5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8.0201%；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共215人，代表股份775,239,38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 9.6450%。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国枫（深

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委托人）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 4,597,788,00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99.1977%；反对 35,425,834股，占

有效表决股数的0.7643%；弃权1,762,05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38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2,736,44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82.2851%；反对 35,
425,83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6.8755%；弃权1,762,05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8394%。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二）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 4,597,144,24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99.1838%；反对 35,441,550股，占

有效表决股数的0.7647%；弃权2,390,10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51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2,092,67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81.9784%；反对 35,
441,55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6.8830%；弃权2,390,10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1386%。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三）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 4,597,957,34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99.2013%；反对 35,368,450股，占

有效表决股数的0.7631%；弃权1,650,10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35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2,905,77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82.3658%；反对 35,
368,45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6.8482%；弃权1,650,10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786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四）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 4,597,017,40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99.1810%；反对 35,562,434股，占

有效表决股数的0.7673%；弃权2,396,05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51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1,965,84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81.9180%；反对 35,
562,43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6.9406%；弃权2,396,05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1414%。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五）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742,684,89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5.3027%；反对35,129,400股，占有

效表决股数的4.5079%；弃权1,476,15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89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3,318,77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82.5625%；反对 35,
129,4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6.7343%；弃权1,476,15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7032%。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六）关于公司2024-2025年度申请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融资授信额度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 4,550,438,603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98.1761%；反对 82,425,487股，占

有效表决股数的1.7783%；弃权2,111,80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45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5,387,03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9.7296%；反对 82,
425,48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39.2644%；弃权2,111,80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006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七）关于公司2024-2025年度拟向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借款额度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744,315,56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5.5120%；反对33,765,384股，占有

效表决股数的4.3328%；弃权1,209,50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55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4,949,44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83.3393%；反对 33,
765,38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6.0846%；弃权1,209,50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762%。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八）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2025年度拟为控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 4,591,714,77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99.0666%；反对 41,151,514股，占

有效表决股数的0.8878%；弃权2,109,60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45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66,663,21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79.3920%；反对 41,
151,51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6030%；弃权2,109,60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0049%。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九）关于公司2024-2025年度拟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 4,589,997,97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99.0296%；反对 37,069,304股，占

有效表决股数的0.7998%；弃权7,908,61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70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64,946,41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78.5742%；反对 37,

069,30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7.6584%；弃权7,908,61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3.7674%。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关于修订《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 4,548,419,353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98.1325%；反对 85,238,087股，占

有效表决股数的1.8390%；弃权1,318,45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28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367,78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8.7677%；反对 85,
238,08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40.6042%；弃权1,318,45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6281%。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一）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 4,590,059,61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99.0309%；反对 42,684,473股，占

有效表决股数的0.9209%；弃权2,231,80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4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65,008,051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78.6036%；反对 42,
684,473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20.3333%；弃权2,231,80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0631%。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 4,598,500,84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99.2130%；反对 35,159,700股，占

有效表决股数的0.7586%；弃权1,315,35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28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3,449,27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82.6247%；反对 35,
159,70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6.7487%；弃权1,315,35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6266%。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三）关于提名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1、表决情况：

13.01候选人张振高同意4,019,115,75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86.712765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63,430,3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85201225%；

13.02候选人刘凤喜同意4,016,882,18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86.664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61,196,7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7880%；

2、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张振高、刘凤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

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十四）关于提名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1、表决情况：

14.01候选人李茂惠同意4,028,132,32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86.907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2,446,8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1472%；

14.02候选人沙振权同意4,026,464,741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86.871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0,779,2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3528%；

14.03候选人宋丁同意4,026,770,24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86.877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1,084,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4983%；

2、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李茂惠、沙振权、宋丁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十五）关于提名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的提案

1、表决情况：

15.01候选人丁新同意4,026,651,87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86.875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0,966,43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4419%；

15.02候选人李峥同意4,020,982,04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86.75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65,296,6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8.7410%；

2、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丁新、李峥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与本届监

事会一致。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黄亮、何子楹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纪要；

（三）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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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和文件于

2024年 6月 14日（星期五）以书面或通讯方式送达各位与会人员。会议于 2024年 6月 19日

（星期三）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出席会议董事应到5人，实到5人。会议推选董事张振高主持

会议，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

案》，与会董事一致选举张振高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刘凤喜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副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同意聘请刘

凤喜担任公司总裁，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副总会计师的议

案》，同意聘请袁静平、倪明涛担任公司副总裁，刘宇担任公司副总会计师。任期同本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

四、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同意聘请关山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秘书；聘请陈兰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证券事

务代表。任期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五、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同意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如下：

（一）执行委员会（2名）

张振高（主任委员）、刘凤喜

（二）战略委员会（3名）：

张振高（主任委员）、刘凤喜、李茂惠

（三）提名委员会（3名）：

宋丁（主任委员）、刘凤喜、李茂惠

（四）审计委员会（3名）：

李茂惠（主任委员）、沙振权、宋丁

（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名）：

沙振权（主任委员）、刘凤喜、宋丁

以上各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附件：简历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日
附件：简历

张振高，男，1962年出生，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研究室主任科员，保利科技有限公司金融部副总经理，嵘高贸易有限公司中国部总经理，

嵘高贸易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保利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财务部主任，党组成员、总会计师，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董事、总经理。现任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张振高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

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凤喜，男，1971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曾任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运管理中心总监，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总裁兼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兼党委书记，华侨城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现任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公

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刘凤喜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

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茂惠，男，1962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历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厅计划财务处处长，宁

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中国路桥集团总公司副总经济师，中国交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经理，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总经理，中交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李茂惠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沙振权，男，1959年生，博士研究生。历任广州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数力系助

教、管理工程系讲师、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于2019年3月受

聘为广东省政府参事。2014年12月起任粤丰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独立董事（1381.HK），2018年

9月起任中国秦发集团有限公司独立董事（0866.HK）。

截至本公告日，沙振权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宋 丁，男，1955年生，硕士研究生。是国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亲自指导的首届研

究生，于1984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历任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部副

部长、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兼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理事，央视、凤凰卫视、环球

时报等主流媒体特约嘉宾，广东省房地产行业协会专家等职。

截至本公告日，宋丁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袁静平，男，1964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工程师。曾任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营销中

心总监、策划部总监，深圳招商华侨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上海天祥华侨城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华侨城（上海）置地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袁静平持有公司股份 1,106,3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3%，与公司控股

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倪明涛，男，1968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曾任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党工

委委员，雅居乐集团西安区域、海南区域总裁，深圳市光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总

经理、党委书记，华侨城华南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华侨城欢乐田园发展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现任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倪明涛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关 山，男，1971年出生，硕士研究生，经济师。曾任河南谷村（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建业住宅集团有限公司集团管理中心总经理，建业教育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华侨城集

团人力资源部业务经理、总裁办公室高级经理、副总监、党委组织部部长，深圳华侨城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办公室总监、党委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总监、总裁助理。现任深圳华侨城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欢乐谷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关山持有本公司232,2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3%，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 宇，女，1980年3月生，大学本科。历任深圳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职员，华

侨城集团公司财务部业务助理、业务主管，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业务经理、高级经

理，深圳锦绣中华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运营部副总经理、常务副

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

截至本公告日，刘宇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

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 兰，女，1975年出生，大学本科。历任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业务经

理、高级经理、副总监，现任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陈兰持有本公司169,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大楼

2、联系电话：0755-26909069
3、联系邮箱：000069IR@chinaoct.com

证券代码：000069 证券简称：华侨城A 公告编号：2024-45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6月19
日（星期三）在华侨城大厦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到3人，实到3人，经与会监事现场

推选，会议由监事丁新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关山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丁新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

特此公告。

附件：丁新简历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日

附件：丁新简历

丁 新，男，1968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曾任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裁，北

京世纪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云南华

侨城实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欢乐谷事业部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高级副总经理，深圳华侨城东部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侨城中部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现任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总监、党委办公室主任。

截至本公告日，丁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汇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6月20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截 止 收 益
分 配 基 准
日 的 相 关
指标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人民币元/10份基
金份额）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
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汇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汇安短债债券

006519
2018年11月7日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和《汇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
定

2024年6月14日

汇安短债债券A
006519
1.0957
1,399,787.75

-

0.1
本次分红为2024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汇安短债债券C
006520
1.0817
4,829,861.12

-

0.1

汇安短债债券E
006521
1.0479
0

-

0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4年6月21日

2024年6月21日

2024年6月24日

权益登记日在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24年6月21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2024年6月24日对红利
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2024年6月25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红利
再投资的份额。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
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的规定，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
收所得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 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

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则默认为现金方

式。

3.3 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

基金的投资收益。

3.4 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查询基金收益分配方式。

如有其它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56711690)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hui⁃
anfund.cn)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

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6月20日

汇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及恢复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6月20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
务 的 起 始
日 、金 额 及
原因说明

恢复相关业
务 的 起 始
日 、金 额 及
原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大额申
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含转
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

位：元）

暂停大额申购（含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
额投资）起始日

限制申购（含转换
转入及定期定额投
资）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暂停大额申购（含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
额投资）的原因说
明

恢复大额申购（含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
额投资）起始日

恢复大额申购（含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
额投资）的原因说
明

汇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汇安短债债券

006519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汇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汇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

2024年6月20日

1000000.00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2024年6月21日

为了满足投资者理财需求。

汇安短债债券A
006519

是

1000000.00

汇安短债债券C
006520

是

1000000.00

汇安短债债券E
006521

是

1000000.00

注：1、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4年6月20日起对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日累计金额超

过 1000000.00元(不含 1000000.00元)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进行限

制，如单个基金账户日累计申请金额超过1000000.00元，则单笔金额超过1000000.00元的申

请(若有)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其余申请按金额从大到小进行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

过1000000.00元限额的申请给予确认，其余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针对单笔申购（含转换

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仅有确认和不予确认两种处理方式，不存在对单笔申请的部

分确认。

2、自2024年6月20日起，在暂停本基金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

间，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金额 1000000.00元(含 1000000.00元)以下的申购（含转换

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以及赎回等业务正常办理。

3、本公司于2023年11月24日发布的《汇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代销渠道大额

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继续执行。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以登陆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网站www.huianfund.cn或拨打汇安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10-56711690进行相关咨询。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

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

明书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6月2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业绩承诺相关事项的基本情况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高斯贝尔”》）原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刘潭爱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高视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视创投”）与

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城投资”）于2020年8月30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股份转让协议》第七条“业绩承诺”约定：“刘潭爱先生承诺高斯贝尔2021年度、2022年

度、2023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2,000万元、3,000万元、5000万元人民币，若高斯贝尔未完

成前述业绩承诺，刘潭爱先生应在高斯贝尔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10日内以现金方式向高斯

贝尔进行补偿，补偿的金额为承诺净利润减去承诺期内当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高视创投对

上述业绩承诺的差额补偿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高斯贝尔 2021年度审计报告（天健审

〔2022〕2-280号），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的合并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25,157,
631.77元，根据协议约定，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刘潭爱先生应当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差额补

偿，补偿金额为 145,157,631.77元，计算公式：补偿金额=20,000,000-（-125,157,631.77）=145,
157,631.77元。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高斯贝尔 2022年度审计报告（天健审

〔2023〕2-190 号），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401,
448.82元，根据协议约定，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刘潭爱先生应当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差额补

偿，补偿金额为 35,401,448.82元，计算公式：补偿金额=30,000,000-（-5,401,448.82）=35,401,
448.82元。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高斯贝尔 2023年度审计报告（天健审

〔2024〕2-146号），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的合并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2,114,
493.36元，根据协议约定，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刘潭爱先生应当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差额补

偿，补偿金额为 132,114,493.36元，计算公式：补偿金额=50,000,000-（-82,114,493.36）=132,
114,493.36元。

二、业绩承诺差额补偿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收到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转来的关于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刘潭

爱先生[（2023）鲁 0703执 1783号案件]2021年业绩承诺差额执行款 6,182,568.86元。详见公

司于2024年5月16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原实际控制人业绩承诺触发相关补偿事项暨收到部分业绩承诺差额补偿

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三、业绩承诺差额补偿的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滨城投资与刘潭爱先生签署的《股权转让尾款安排协议》及刘潭爱先生签

署的《关于〈股权转让款尾款安排协议〉的告知函》，主要内容为“经双方协商一致，刘潭爱先生

委托滨城投资将滨城投资所欠其剩余股权转让尾款34,158,680.77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高斯

贝尔，完成其2022年度34,158,680.77元业绩补偿款”。

公司收到滨城投资与潍坊泰禹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签署的《付款委托书》，滨城投资委托潍

坊泰禹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代其向高斯贝尔支付34,158,680.77元业绩补偿款。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潍坊泰禹水利工程有限公司转来刘潭爱先生2022年度业绩

承诺差额补偿款34,158,680.77元。

四、其他说明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刘潭爱先生履行 2021年业绩承诺差额补偿款 6,182,
568.86元，2022年业绩承诺差额补偿款34,158,680.77元，合计40,341,249.63元。剩余尚未支

付业绩补偿款金额为 272,332,324.32元。公司将积极敦促刘潭爱先生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

务，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业绩补偿的履行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48 证券简称：高斯贝尔 公告编号：2024-045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原实际控制人业绩
承诺触发相关补偿事项暨收到部分业绩承诺差额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2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4】0623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并要求公司在

10个交易日内进行书面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3日披

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69号）。

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各方对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核查，对提

出的问题逐项进行认真研究讨论，积极推进回复工作。鉴于《年报问询函》需回复的部分问题

涉及的数据量较大，部分内容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同时《年报问询函》相关内容需经年审

会计师发表意见，年审会计师的相关复核工作在进展中，因此公司及年审会计师无法在规定

的时间内予以回复。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申

请延期回复《年报问询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5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4-078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基本完成《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的落实及回复工作，目前仍

有少数事项需进一步核实确认，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公司拟再次延期不超过5个交易日向上交所回复《年报问询函》并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对再次延期回复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四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165 股票简称：*ST宁科 公告编号：临2024-094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立昂技术”）于2024年5月31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6月19日（星期三）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 6月 19日上午 9:15至 9:
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19日上午9:15至2024
年6月1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经开区燕山街518号立昂技术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刚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134,910,3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29.30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06,850,0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23.213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28,060,2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6.096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151,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0.03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人，代表股份 151,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32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或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议案1.00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762,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6％；反对 147,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85％；反对147,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6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陈星烨、王颖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或列席人

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见

证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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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